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
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【主体责任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应当为同一人，其信息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，并由县级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开。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为同一人的，不能组织生产，发证机关不得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变更、延期。
第二条 【职工报告隐患和“吹哨人”制度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奖励处分制度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安全培训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，并严格执行。  

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报告隐患及时奖励，年奖励资金不低于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的10%。奖励资金可以从安全生产费用中列支。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报告隐患未及时整改的，从业人员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举报。从业人员举报“四超两改”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由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首报人员5万元奖励。

加大非法行为打击宣传力度，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对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，最高奖励30万元。

第三条 【监测预警系统和门禁定位】烟花爆竹生产、储存区域应当实行封闭式管理，建设、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，并进行全员实名登记，确保厂区人员精准定位。建立电子与纸质双台账，全员信息录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。门禁系统严格出入核验管理，做到人脸和岗位牌核验一致；门禁电子屏实时准确显示在岗总人数、岗位分布情况，在岗员工总人数不得超过安全设施设计文件核定的人员总数。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未正常使用的，视同企业安全设备设施不完善。
第四条【网络销售】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通过网络、自媒体销售烟花爆竹。通过网络、自媒体销售的，由公安、网信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危险物品管理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五条【“四超两改”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有以下情形：

（一）工（库）房实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核定人数；

（二）工（库）房实际滞留、存储药量超过核定药量； 

（三）生产经营的产品种类、危险等级超许可范围，或者生产使用违禁药物；

（四）超过设施设计生产能力；

（五）擅自改变工（库）房用途或者违规私搭乱建； 

（六）擅自改变生产工艺流程。

对检查中发现存在前款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不少于3个月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对检查中发现存在以下严重情形之一的，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：

（一）改变工房用途，在1.3级工房从事1.1级作业或存放1.1级危险品的；

（二）分包转包生产线、工房、库房组织生产经营的。

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依法实施关闭。
第六条【行刑衔接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，依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非法生产、加工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烟花爆竹（含黑火药、烟火药、引火线），涉嫌构成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存爆炸物罪的；

（二）生产、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烟花爆竹，涉嫌构成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的；

（三）非法经营烟花爆竹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；

（四）在生产、作业中存在关闭、破坏监控和报警设备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息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，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，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的。

第七条【执法人员责任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追究有关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：
对符合行政处罚立案标准的案件不立案的；

对监督检查中已经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未依法予以处罚或者未依法采取处理措施的；

（三）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，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情形。
本规定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。烟花爆竹全链条全覆盖的安全监管另行规定。



